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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橋榮家失智專區祥和堂青銀共居方案 

入住同意書 

一、本人已充分瞭解板橋榮家(以下簡稱本家)試辦青銀共居之入住生活公

約規定，願意於住宿期間確實遵守，並願意配合本家辦理之活動。本

人若違反本家生活公約時，願意接受相關規定之處分，若因個人疏失

致影響住宿權益，本人願意自行負擔後果。 

二、本人住宿期間，重要物品自負保管責任。 

三、房屋因使用方造成損害而有修繕之必要時，其應由承租人負責修繕者，

交回時應恢復原狀後返還。 

四、感控規定：繳交三個月內體健報告及入住前一週內桿菌性痢疾、阿米

巴性痢疾及寄生蟲感染檢驗(以糞便檢體為主)書面報告。經採檢確認無

傳染之虞後，始能申請入住，入住後配合本家防疫規範進行體溫監測

或快篩。 

五、住宿重大事項及常見違規提醒： 

(一)入住時本家提供寢室財產清單，離宿時將依財產清單點收，如有遺失或

毀損，應依本家規定負修繕或賠償責任。 

(二)本家提供門禁管制卡及鑰匙，不可交付他人使用，亦不得帶外人出入本

家，屆滿需繳回。 

(三)不得在寢室內使用違禁電器、抽煙，不得有違反公共衛生、居住安寧、

公共安全或違法之行為。 

(四)其他事項依生活公約及相關公告辦理。 

六、終止合約暨相關退住辦法 

(一)申請人若有以下違規情事，經工作人員勸導仍不改善者，予以記點，每

次違規計 1 點，累計 5 點以上，本家將召開相關輔導會議，若認為申

請人不適合續住，本家得終止契約。申請人應於隔月 10 日內繳清各

項費用、清潔房間、歸還物品後退住。 



附件 3 
 

1.未遵守公共服務規範、生活公約及保密原則。 

2.公共服務過程有態度傲慢、懶散、拖延、敷衍等不佳之情形。 

3.服務時數或服務紀錄填寫不實。 

4.服務時數未達 30 小時。  

 

簽名： 

簽署同意以上所載事項 

備註：申請人保證所提供或填寫之資料均為真實，若有冒用之情事，簽署人自負法律之責任，概與公寓

無涉。 


